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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进一步落实 

长江经济带环境专项整治工作的方案 

 

根据《普陀区 2020 年长江经济带环境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（普

推进办﹝2020﹞2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<上海市 2020年长江经济带生态

环境警示片披露问题整改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沪长江经济带办

〔2021〕3 号）、《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长江经济带生态环

境突出问题整改方案的报告》(沪绿容﹝2021﹞5号)以及《关于进

一步提升本市生活垃圾清运精细化管理水平的实施意见》(沪绿容

﹝2021﹞78号)的相关要求，对照我局实际，就进一步落实长江经

济带环境专项整治工作，加强环保问题管理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 

一、工作进展情况 

（一）生活垃圾清运及残液管理。我区现有湿垃圾清运车辆

57 辆，承担全区每天湿垃圾的清运工作。其中槽罐车 45辆，拉臂

车 11 辆，桶装厢式车 1辆。因限于中心城区的特点，本区无生活

垃圾末端处置设施，目前所有湿垃圾车辆均按照渗滤液、垃圾残

液随箱外运至末端的模式进行操作，我区末端为虎林路码头（船

运至老港）、江桥焚烧厂 2 处，均为市局统一调配，最终垃圾残液

随生活垃圾一同进入末端处置场所进行规范化处置，全程闭环管

理。 

（二）环卫车辆冲洗点管理。区内现有 7 处环卫车辆冲洗点，

其中 6 处冲洗点配有污水池，车辆冲洗污水排入污水池后通过粪

车集中抽取运至末端进行统一处置，其余 1处正在整改中，计划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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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底前完工。目前，已完成对车辆冲洗点冲洗水水质情况的监测，

并积极探索对冲洗点位加装污水处理设施的可行性。 

（三）洗车点废水排放管理。对于排查出的 7 家无备案经营

性洗车点立即要求停业整改，引导其办理相关许可。目前，1家洗

车点已关门停业，1家洗车点已办理好排水许可，5家洗车点仍在

持续整改中。  

（四）推进智慧监管。依托科技赋能，优化作业车辆 GPS 定

位监管功能，实现作业车辆跨区预警、超时停靠预警、超重提醒

预警，进一步提升问题发现查处能力。充分运用“大数据、大平

台、大智慧”等现代化科技手段，加强生活垃圾分类清运全过程

监管，对偏离路线、车辆超载、超时停车等行为通过微信进行推

送提醒，实现实时监管。 

二、存在问题 

（一）车辆问题。因清运作业动态性较强，在车容车貌、车

辆跑冒滴漏和超载监管上，仍需持续加强。 

（二）停车场地冲洗点问题。因中心城区可利用土地资源有

限，7处冲洗点位仅有 3处是自有产权的，其余 4处均为临时借用，

不利于加装污水处理设施。 

（三）洗车门店问题。因经营性洗车门店清洗车辆时排放污

水的随机性较强，需持续加强对其污水排放的监管，避免发生直

排雨水管或倾倒人行道的现象。 

三、工作目标 

坚持以问题为导向，分类整改、系统整改、彻底整改，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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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卫车辆冲洗点位改造，实现各类冲洗水规范排放；垃圾残液实

行“残液随车、全部入箱”的模式运送至市级末端，杜绝违规排

放现象；规范经营性洗车点污水管理，确保常态长效，助推长江

经济带生态环境质量改善。 

四、提升方案 

（一）完善清运管理 

1、完善分类清运标准。明确分类垃圾清运装备配置、维护要

求、清运作业规范、清运服务质量标准等，做到“不分类不收运”、

“不规范不作业”。 

2、优化清运作业模式。指导作业公司增加运能、增加频次，

坚决杜绝清运车辆超载现象。 

3、加强作业车辆管理。严格落实专用车辆生活垃圾分类收运，

规范车辆涂装，明确车辆标识；加强车辆的维护、保养和清洁管

理，确保清运车辆行驶过程中无拖挂、无滴漏、无污渍、无破损。

及时更换密封条，控制装载量，严控垃圾残液的跑冒滴漏；对于

生活垃圾产生的残液及污水按照渗滤液的管理要求，随箱运至末

端集中处置，杜绝清运过程中间肆意排水行为。 

（二）规范环卫排污 

1、小压站冲洗水管理。生活垃圾小型压缩站的场地冲洗水纳

入污水管网统一排放，严禁将小压站作业范围外的废水运送至小

压站进行排放。 

2、冲洗点冲洗水管理。如期完成环卫车辆冲洗点位改造，并

根据冲洗水排放监测结果积极探索对冲洗点位加装污水处理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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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可行性，实现各类冲洗水规范排放。 

3、企业加强自查自纠。督促各作业公司落实企业主体责任，

形成日常监管及责任追究机制，发现偷排、肆意排放垃圾残液及

冲洗污水的，严肃查处。增强垃圾残液泄漏应急处置能力，督促

作业公司建立车箱、集装箱破损、倾覆等意外情况导致的残液泄

漏应急预案，加强应急演练，提高防范意识，一旦发生意外，及

时处理。 

（三）规范其他排污 

1、规范洗车门店污水排放。加强对5家整改中洗车点的监管，

引导其办理相关许可。联合区城管、区建管委、区生态环境局，

不定期抽查洗车店废水直排雨水管、随意倾倒人行道问题。 

2、加强餐厨垃圾和废弃油脂监管。指导各街镇对餐厨垃圾和

废弃油脂等收集、运输、处置情况进行认定和监管。 

3、提供船舶污染物接收服务。配合区建管委，为有污染物接

收需求的船舶提供污染物接收服务。 

（四）健全监管体系 

1、加强行业监管。完善监督检查机制，加大日常检查力度、

强化数据分析、注重结果反馈，形成“检查-发现-整改-督办”的

闭环监管体系。 

2、完善社会监管。重视市民投诉、媒体监督，针对市民投诉

及媒体曝光的垃圾清运作业中的问题，进行跟踪督查并及时整改，

鼓励市民参与规范清运监督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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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推进协调联动 

积极主动与生态环境、城管执法、街道镇等相关管理部门建

立联动管理机制，加强法律法规、规范标准等相关信息的沟通交

流、强化跨部门联合执法检查，形成周检查、月报告的高压态势，

倒逼责任落实，确保垃圾残液、冲洗水的处置合规合法，确保垃

圾清运规范作业，确保洗车门店规范排污。 

（二）加强人员培训 

各环卫作业企业要定期开展环保问题分层分级培训，完善作

业人员岗前培训制度，逐步形成分级培训、专项培训、定期轮训

的“三合一”培训体系，增强作业人员的服务意识、环保意识和

法律意识；加强对洗车门店宣传指导，增强门店工作人员环保意

识。 

（三）构建长效机制 

完善《普陀区环境卫生作业服务监管考核评价方案》、《普陀

区环境卫生作业保洁质量标准和服务要求规范》、《普陀区环境卫

生作业保洁质量和服务规范考核细则》，把环保问题纳入生活垃圾

收集、存储、清运等全流程管理，明确处罚举措，完善通报、约

谈、考核制度，有力有序推进清运工作，确保常态长效。 


